附件1：
北京林业大学本科课程优秀教案评选实施办法
教案是教师为顺利开展教学活动，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，以课时或专题为单位，对教学内容、教学步骤、教学方法等进行具体安排和设计的一种实用性教学文书；是教师教学活动的重要依据，也是保障教学质量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基本保障。为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，提升教学水平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优秀教案评选办法。
一、评选对象及要求
承担我校本科教学任务的全体教师均可参评。参评教师须提交课程教案（16学时及以内课程，提交完整教案，16学时以上课程提交不少于16学时的教案）；同时提交对应学时的课堂教学用多媒体课件。
二、优秀教案考评标准
1.教学环节要求。教案应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，并包括以下环节：1）教学进程计划；2）教学目标及基本要求；3）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及学时分配；4）教学内容的重点和难点；5）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；6）主要教学参考资料；7）思考题和习题； 8）课后小结等。 
课件应符合课堂教学要求，取材适宜，针对性强，知识点突出，符合知识的内在逻辑体系和学生的认知结构。
2.教学内容要求。教学目标明确，内容科学、正确、规范。重点突出，条理清晰，逻辑性强，信息量适度，理论联系实际，能反映本学科（领域）前沿知识。
3.教学方法要求。在体现传授知识的科学性、系统性的基础上，又能体现教学方法的灵活性、多样性，体现对重点及难点问题的解决方法，因材施教，注重启发式教学方法，能够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。
4.课件制作要求。标题层次清晰，易于理解，恰当使用图片、音乐、动画、视频等多种元素。
三、评选方法
1.以学院（部）为单位进行初评，优秀者推荐参加校级优秀教案评选。各学院(部)推荐数量应不超过本学院（部）专任教师总数的5%（教授参加评选不占名额）。
2.优秀教案评选活动将作为我校常规教学工作，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。
四、表彰奖励
1.  学校对获奖者给予表彰和奖励，颁发证书和奖金。
2. “优秀教案奖”评奖结果记入教师考核档案，作为教师职称评聘及培养的重要依据。
五、附则
1.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2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附件：北京林业大学优秀教案质量评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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